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孕产期抑郁症是孕产妇妊娠期和产褥期常见的精神障碍之

一，可能导致孕产妇及其子代的不良结局，尤其是增加心理健康

不良事件的发生。为积极落实《江苏省妇女发展规划（2021-2025

年）》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妇幼健康事业发展规划》要求和相关技

术服务规范，完善孕产期抑郁症筛查、诊断和干预服务流程，提

升孕产妇心理健康素养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规范开展孕产期抑郁症筛查干预服务，实现孕产妇抑郁

症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干预，至 2025 年底，孕产妇对孕产期抑

郁症知识知晓率达 85%以上，孕产妇抑郁症筛查率达 85%以上，

孕产妇抑郁症患者及时获得诊疗服务，有效缓解孕产期抑郁症发

生的上升趋势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医疗卫生机构结合日常孕产期健康管理服务，按照孕产期抑

郁症筛查服务流程（附件 1），为所有孕产妇提供规范、系统的

孕产期抑郁症筛查和干预服务。

（一）孕产期心理健康宣教。医疗卫生机构将对抑郁症防

治知识普及作为孕产妇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，针对孕产期生育服

务各环节，制作专业权威且通俗易懂的抑郁症防治科普资料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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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有效手段广泛开展孕产期抑郁症防治健康教育活动。依托微信

公众号、微博、孕妇学校、生育咨询门诊等线上和线下平台，宣

传孕产妇抑郁症防治知识，倡导孕产妇健康生活方式，提升孕产

妇心理健康素养，减少孕产妇心理问题发生。鼓励医疗卫生机构

积极开展孕产妇伴侣及家庭的健康教育，为孕产妇创造积极的家

庭支持氛围，共同做好孕产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。

（二）孕产期抑郁症筛查服务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常规孕

产期保健服务，依托徐州市“优生优育”平台，分别在孕早期（

12+6周前）、孕中期（13~27+6周）、孕晚期（28周及以后）、

产后访视、产后42天开展筛查工作。孕早期（12+6周前）的量表

筛查由建册管理单位开展，建议与妊娠风险筛查工作同时进行；

孕中期由产检机构开展，建议与系统超声检查同时进行；孕晚期

由分娩机构开展，建议在收入院待产时进行；产后访视和产后42

天由建册管理单位开展。筛查工具为自评量表，在医务人员的指

导下由孕产妇自行填写完成，筛查结果及时记录在江苏省母子健

康手册和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中。

动态关注孕产妇心理健康的高危因素（包括但不限于不孕症

/不良孕产史、妊娠并发症/合并症、胎/婴儿畸形、精神病家族史

、存在家庭暴力、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等），对于具有高危因素的

孕产妇，可酌情增加心理健康筛查评估次数。

对筛查评分结果为未见异常者，进行健康宣教；筛查评分结

果异常者，纳入高危孕产妇管理，及时提供转介服务以进一步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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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及咨询指导，转出单位要在一周内落实随访追踪，确保孕产妇

转诊到位。

孕期筛查：使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（PHQ-9）（附件2

），PHQ-9量表总分为27分，0-4分为未见异常，5-9分为轻度，

10-14分为中度，15分以上为重度。

产后筛查：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（EPDS）（附件3），

EPDS量表总分为30分，0-8分为未见异常（Ⅰ级），9-12分和/

或第10项自杀评估1分为Ⅱ级，13-15分和/或第10项自杀评估2分

为Ⅲ级，16-30分和/或第10项自杀评估3分为Ⅳ级。

（三）孕产妇抑郁症转介服务。筛查机构对孕期PHQ-9量

表分值≥5分（或不管总分多少，项目9得分≥2分）、产后EPDS

量表≥9分（或不管总分多少，项目10得分≥2分）者，一律转诊

至对应评估机构（城区转诊至徐州市妇幼保健院，丰县、沛县、

睢宁县、邳州市、新沂市、铜山区在本辖区范围内转诊，具体明

细见附件4）。各评估机构统一使用心理CT系统开展病情评估，

评估后将需要专科治疗的孕产妇，转诊至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（

徐州市精神卫生中心），有条件的地区也可在本区域内开展治疗

。对PHQ-9量表总分≥15分、产后EPDS量表总分≥16分、存在

精神疾病史或目前正在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等情况下，筛查机构可

直接将此类孕妇转诊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。各接诊机构需畅通孕

产妇诊疗绿色通道，孕产妇凭转诊单（附件5）优先诊疗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业务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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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妇幼保健机构通过培训、进修学习等途径为业务人

员提供多种形式的抑郁症筛查、防治等相关知识技能培训，

提高各级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的识别和诊断能力，为孕产期抑

郁症筛查干预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人力保障。

（二）明确相关责任

全市所有开展建册管理、孕期产检、助产服务的机构为

筛查机构；徐州市妇幼保健院、丰县妇幼保健院、沛县人民

医院、睢宁县人民医院、邳州市妇幼保健院、新沂市妇幼保

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铜山区妇幼保健院为评估机构；徐州

市东方人民医院为评估、干预治疗机构；各级妇幼保健机构

为管理机构。

1. 筛查机构

在开展孕产期抑郁症筛查工作中，应充分告知抑郁量表

筛查注意事项，指导孕产妇完成量表填写，筛查结果及时记

录在江苏省母子健康手册和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中。将

筛查异常的孕产妇纳入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，规范转诊和随

访工作。对拒绝转诊或失访的孕产妇及时报告辖区妇幼保健

机构，共同做好沟通协调；经多方努力劝说无效者，孕产妇

需在江苏省母子健康手册（或病历）和高危管理登记本上签

字确认。

2. 评估和干预治疗机构

要开通孕产妇转接诊绿色通道，及时给予病情评估和咨

询指导，做好与筛查机构的信息反馈。对确诊抑郁症孕产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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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病情严重者，进行档案化管理。对未按期复诊、拒绝管理

或者失访的孕产妇，及时反馈信息至孕产妇所在妇幼保健机

构，共同做好沟通协调；经多方努力劝说无效者，孕产妇需

在江苏省母子健康手册（或病历）和高危管理登记本上签字

确认。

3. 管理机构

要切实履行辖区业务指导职能，结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

服务项目实施，积极推广妇女儿童心理健康筛查、评估、早

期干预等适宜技术，引导基层医疗机构提高妇女儿童心理健

康服务能力，不断深化服务内涵质量。对实施筛查、评估、

转接诊等业务人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，动态掌握本辖区内筛

查工作开展情况，协调转接诊，监督辖区内筛查干预工作的

规范运转。

（三）营造安全、良好氛围

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信息保密制度，在筛查干预工

作实施过程中尊重和保护患者隐私，非工作需要不得以任何

形式透漏患者信息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等多种形式

，广泛开展孕产期抑郁症防治相关的健康教育和政策宣传，

提升公众对孕产期抑郁症防治的认知，减少偏见和歧视，营

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孕产妇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1.孕产期抑郁症筛查干预服务流程

2.抑郁症筛查量表（PHQ-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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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（EPDS）

4.转诊机构明细表

5.转诊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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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孕产期抑郁症筛查干预服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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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PHQ-9 抑郁症筛查量表
此量表共设 9 条条目，请根据在过去的两周里，您生活中以下症状的频率作答。

姓名： 电话：

序

号
项目

第一次 (孕早期) 第二次 (孕中期) 第三次 (孕晚期)

没有 有几天 一半
以 上
时间

几
乎
天
天

没有 有几天 一半
以 上
时间

几
乎
天
天

没有 有几天 一半
以 上
时间

几
乎
天
天

1 做事时提不起劲或没有兴趣 0 1 2 3 0 1 2 3 0 1 2 3

2 感到心情低落，沮丧或绝望 0 1 2 3 0 1 2 3 0 1 2 3

3 入睡困难、睡不安或睡得过多 0 1 2 3 0 1 2 3 0 1 2 3
4 感觉疲倦或没有活力 0 1 2 3 0 1 2 3 0 1 2 3
5 食欲不振或吃太多 0 1 2 3 0 1 2 3 0 1 2 3

6 觉得自己很糟或觉得自己很失败，或让自己、家人失望 0 1 2 3 0 1 2 3 0 1 2 3

7 对事物专注有困难，例如看报纸或看电视时 0 1 2 3 0 1 2 3 0 1 2 3

8 行动或说话速度缓慢到别人已经察觉？或刚好相反-变得
比平日更烦躁或坐立不安，动来动去

0 1 2 3 0 1 2 3 0 1 2 3

9 有不如死掉或用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念头 0 1 2 3 0 1 2 3 0 1 2 3

合计

合计分值： 分 合计分值： 分 合计分值： 分

评估时间： 年 月 日

(孕 周 )

评估时间： 年 月 日

(孕 周 )

评估时间： 年 月 日

(孕 周 )

评估单位： 评估单位： 评估单位：

评估人员： 评估人员： 评估人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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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( EPDS )
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是一个有效的评测工具，帮助我们识别产妇出院后

的情绪适应状况 。请您填写以下问卷 ，在过去七天 ( 包括今天)：

姓名 电话



- 11 -

附件 4

地 区 评估机构 干预治疗机构

鼓楼区

徐州市妇幼保健院

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

（徐州市精神卫生中心）

云龙区

泉山区

开发区

港务区

贾汪区

丰县 丰县妇幼保健院

沛县 沛县人民医院

睢宁县 睢宁县人民医院

邳州市 邳州市妇幼保健院

新沂市
新沂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

务中心

铜山区 铜山区妇幼保健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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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姓名 年龄 岁，身份证号

筛查/评估日期 ，当前孕周（或产后 周）

常住地址

本人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电话

筛查/评估情况：

拟转入机构：

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睢宁县人民医院

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邳州市妇幼保健院

丰县妇幼保健院 新沂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沛县人民医院 铜山区妇幼保健院

转出机构 转诊医生

转诊日期 联系电话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转诊1周内随访情况： 已完成转诊，接诊情况（ ）；

未完成转诊，具体原因（ ）；

 拒绝转诊

注：此单由筛查机构和评估机构填写，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孕产妇本人，嘱其携转诊单、江
苏省母子健康手册等资料到接诊机构及时就诊；另一份存档2年，在转诊后1周内
跟踪随访，并将随访情况记录转诊单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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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5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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